四川文化艺术学院（国际交流学院）学生请假条

尊敬的领导：
我是           ，国际交流学院      级                 班，因                  需请课假，请假课程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共缺课       节，请假时间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本人请假期间安全由本人及家长负责，本人联系电话为                  ，家长（父亲/母亲）联系电话为                   ，辅导员电话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恳请批准为谢！
    请假人：
任课教师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 学生无特殊情况任课教师不予批假；
2. 如遇特殊事假、病假需提供相关材料。例：病假需提供三甲医院就诊证明包含但不限于挂号、就诊、取药缴费等就医过程材料。
3. 请课假学生，需本人提前一天向任课教师请假（特殊情况除外），并由任课教师签字，方可生效；
4. 逾期不归校或归校后未销课假者按《学生手册》和《学籍管理》相关规定处理。


